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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立法會道一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處  
朱漢儒先生  
 
朱先生：  

 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關於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第 1章  

通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(體育部分 )  
為體育發展提供資助的管理  

 
 

多謝你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，有關審計署署長第

七十四號報告書第 1章的來函。我們很樂意提供以下資料，供

政府帳目委員會參閱。  
 
 
第2 部分：對香港運動員備賽及參加國際運動會的資助 
 
(a) (i) 受資助者未能按時提交報告而需要退還 1％款項的例子和計算方

法 

 
 如受資助者在活動後 6 個月屆滿仍未提交活動報告及／或經審計

帳目，受資助者必須退還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資助，即每再推遲

1 個月提交，須退還獲批資助額的 1%，直至受資助者提交活動報

告及經審計帳目為止。 
 
 
 

 

 

 

2601 8839 

 2691 3264 

 (9) in LCSD LS ME 1-55/4 

 CB4/PAC/R74 

附錄 10 

香港新界沙田排頭街 1-3 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1 樓體育發展組 

Sports Development Section, 1/F,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Headquarters, 1-3 Pai Tau Street, Sha Tin, New 

   

 



- 242 -  

 舉例說明，受資助者成功獲批核了一筆$263,465藝術及體育發展基

金的資助金，用於2018年6月至8月期間為一項綜合項目運動會作為

備賽基金。受資助者應在2019年2月28日前(即活動後6個月)遞交報

告。由於受資助者最後於2019年4月30日遞交活動報告及經審計帳

目，受資助者須按核准的資助額上限，以每月額外的1%作退款。

須退還的資助額為 $ 5,269.3（即核准資助金$ 263,465 x 1％ x 2個
月)。 
 

(a) (ii) 自 2015-2016 年以後，是否有受資助者因在活動結束後 6 個月仍未
提交報告而須退還資助金 
 

 自 2015-16 年至 2018-19 年期間，本署有 5 個個案有關受資助者因

在活動結束後 6 個月仍未提交活動報告及／或經審計帳目而須退

還資助金。 詳情見附件 A。 
 

(a) (iii) 就有關 6 宗未能按時提交報告及帳目而須要退還 1％退款的個案提
供資料 
 

 康文署現時採用以曆月而並非曆日的方法來計算遞交報告的限

期。例如：一項活動於 1 月 15 日結束，會在 7 月 31 日後才徵收費

用(即活動結束後第 6 個曆月的最後一天而並非以 7 月 15 日計算)。
按照上述規定，有關個案並沒有逾期提交報告的情況。有關 6 宗個

案詳情見附件 B。 
 

(a) (iv) 現時有沒有行使酌情權的機制可豁免向受資助者徵收 1％逾期遞
交報告費用，請提供詳細資料及理由 
 

 現時沒有可行使酌情權豁免向受資助者徵1％逾期遞交報告費用的

機制。  
 

 對於附件 B 中的活動 A、B、C 和 E，康文署人員使用曆月方法計

算是否須要徵收1％逾期遞交報告費用。為達到一致性的做法及避

免錯誤解讀，我們將在工作手冊內清楚闡釋曆月的計算方法供負責

人員遵從。   
 

 關於活動 D，該活動的確實完結日期應為 2017 年 9 月 8 日，而非

2017 年 8 月 9 日。 因此，這活動的受資助者並沒有逾期遞交報告。 
 

 關於活動 F，該活動的完結日期為 2016 年 8 月 4 日，而受資助者

於 2016 年 12 月 7 日已遞交第一次活動報告給康文署。當收到報告

後，署方需要受資助者澄清一些細節，而受資助者於 2017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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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日遞交最終的活動報告給康文署。同樣地，康文署分別於 2017
年 1 月 11 日和 2017 年 2 月 15 日收到第一次的經審計帳目及最終

的經審計帳目。由於第一次活動及帳目報告均在 6 個月的限期內

遞交，因此受資助者並沒有因逾期遞交報告而被徵收 1％費用。 
  
(b) (i) 如何制訂表現目標；是否有制訂表現目標的指引；如有，請提供該

準則的範本；如沒有，會否制訂相關準則 
 

 體育總會是最合資格去設定表現目標(例如：世界排名、打破個人

最佳成績紀錄、訓練模式和出席的訓練節數等等)。由於不同體育

項目的性質和國際比賽的競爭水平差異很大，由康文署為申請者制

訂指引或設定目標並不可行。設定表現目標及報告目標績效的目的

是為了讓受資助者進行自我評估，而並不是用於決定資助的金額。

有關備賽及參賽資助的撥款準則，請參閱民政事務局的回應。 
 

(b) (ii) 有關兩個申請的表現目標及表現績效的詳細資料 
 

 有關兩個申請的表現目標及表現績效的詳細資料表列如下。 
  

申請 項目 申請表上列出的 
運動員預期成績 

活動報告中 
列出的完成目標 

A 在 2018年舉辦的

一個綜合項目運

動會的備賽資助 
 

綜合項目運動會的

16 強 
 

增強技能及積累

經驗 

B 在 2016年舉辦的

一個綜合項目運

動會的備賽資助 
 

比賽排名為前列三

分一 
沒有提及 

 

(b) (iii) 何時完成設定表現目標的檢討；有關準則是否可建議設定可行及可
達到的目標 
 

 設定表現目標的檢討預計將於 6 月底完成。若有合適而可量度或量

化的表現目標，有關要求會清楚列明讓受資助者遵守。 
 

(b) (iv) 如果表現目標未有設定或匯報，會否有更好的方法監察受資助者所
使用資助金 
 

 備賽資助會為合資格運動員或隊伍設定資助額上限。此外，訓練計

劃須清楚列出受資助項目，例如增聘教練、額外本地訓練、海外比

賽和訓練、添置器材、比賽現場支援、醫療、保險、當地交通及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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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等。康文署會依據受資助項目的資助額上限來規管受資助者使用

有關撥款。 
 

(c) (i) 是否有政策或機制監管預算開支及收入與實際開支及收入之間的
差異；如果沒有，原因為何 

 目前並沒有政策或機制監管預算開支及收入與實際開支及收入之

間出現大幅度差異的情況。實際上，由於預算開支只是受資助者建

議的資助水平而不是康文署同意的金額，我們認為使用預算開支與

實際開支作比較並不合適。反之，使用核准開支與實際開支作比較

會較為合理。康文署將會修訂現時的活動報告表格供藝術及體育發

展基金的活動使用，當中會要求就逾 25％的差異作出解釋。 
 

(c) (ii) 有關 24 宗申請預算開支及實際開支的詳情，並就有關 87％的差異
作出解釋 
 

 在表六的24宗申請中，有15宗屬於康文署負責。有關申請詳情見附

件 C。預算開支與實際開支的百分比差異介乎32％至87％之間。但

若以核准開支與實際開支作比較則有明顯分別，百分比差異只介乎

於-1％至75％之間，只有5宗個案有超過25％的差異。 
 

(c) (iii) 申請人是否可以調整預算支出； 如果沒有，有沒有任何措施可以
減少差異 
 

 申請者可以在批核申請前調整預算支出。 
 

(c) (iv) 有關預算開支／收入與實際開支／收入出現差異而須提供解釋的
相關指引檢討進度，及會否制定新的活動報告表 
 

 因應(c)(ii)，康文署認為用核准開支與實際開支作比對較合適。我

們會與民政局於今年 6 月底完成制定新的活動報告表。 
 

(d) (i) 為什麼沒有審計工作範圍的指引 
 

 現時在「體育資助計劃」下獲資助的各體育總會(下稱受資助總會)
須依從康文署制定的審計指引執行體育資助計劃下的活動。就此，

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受資助總會應按此審計指引，要求其核數師

核證受資助者遵守採購規定及行為守則。因此，康文署現時並無為

這些受資助總會在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資助的活動另訂審計指引。 
 

(d) (ii) 有關修訂審計指引的進度以確保審核者證明遵守採購要求和行為
守則以及提醒他們不遵守指引的後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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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 2020 年 6 月 1 日起，康文署會提醒受資助者要求其核數師核證

受資助者遵守採購規定及行為守則，以完成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的

審計帳目，並提醒他們不遵守指引的後果。 
 

(d) (iii) 
 

有沒有其他措施使受資助者遵守採購規定及行為守則 
 

 康文署會在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資助活動的批准信中，清楚列明有

關審計指引，並提醒受資助者遵從。 
  
(e) 請提供在 2014-2015 年至 2018-2019 年期間屢次延遲退還未用結餘

的受資助者 
 

 沒有其他受資助者屢次延遲退還未用結餘。 
 

(f) (i) 關於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（體育部份）核實受資助者帳目及計算未
用結餘的工作流程 
 

 有關工作流程見附件 D。 
 

(f) (ii) 有關處理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（體育部份）的核實工作及計算未用
結餘的編制及人手；現有人手是否足夠 
 

 協助處理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資助活動申請的行政工作只是康文

署相關人員其中一部份的工作。共有 45 名人員負責處理相關的行

政工作，現時處理相關工作人手足夠。 
 

(f) (iii) 有關確保及時歸還未用結餘的措施 
  

民政局會與康文署檢討現行的機制，並考慮對延遲退還未用結餘的

受資助者徵收罰款。有關措施將於 6 月底落實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有關附件 D，請參閱此報告書附錄 9 的附件 IV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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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 部分：對國際體育活動的資助 
 
(g) (i) 為何"M"品牌活動和大型國際體育活動／國際活動的評估標準不

同；申請人是否應遵照相同的評估方法評估申請 

 
 由於"M"品牌活動和本地舉行的大型國際活動，在規模和性質上有

顯著的不同。"M"品牌活動是最大型的活動（例如香港馬拉松和香

港國際七人欖球賽），可以吸引包括海外遊客在內的眾多觀眾和參

與者。這些活動可吸引更多的贊助商，而配對資金可達一千萬。因

此，"M"品牌活動的評估標準包括該活動的經濟影響以及獲得私人

和商業贊助的可能性。另一方面，本地舉行的大型國際活動的規模

較小（例如亞洲或大型區域錦標賽），預計不會產生實質性的經濟

影響或吸引大量的贊助。但是，每個類別下的所有申請都必須遵循

同一套評估標準。 
 

(g) (ii) 就"M"品牌活動及大型國際體育活動，體育資助評審委員會的評審
過程和評分制度 
 
就"M"品牌活動，對申請進行的評估，全年都會進行。大型體育活

動事務委員會轄下的評審委員會，在秘書處的支援下，根據"M"品
牌活動的審核標準和評分表，對有關申請進行和審核。評審委員會

就申請所作的建議，將分別提交給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和體育委

員會以作批准。"M"品牌活動的審查標準和評分表，見附件 E 及 F 
(此兩附件只提供英文版本)。 
 

 就本地大型國際賽事，康文署每年 8 月至 9 月期間會向康文署體育

資助計劃的體育總會／體育機構發出邀請信，可提交未來 3 年的預

算申請。康文署的體育資助評審委員會因應評核準則而評核及審閱

財政預算，並提交民政局批核。康文署隨後會發出原則上批核信，

通知體育總會／體育機構。個別賽事舉行前 4 個月，體育總會／體

育機構需向康文署提交詳細申請表及財政預算，以便康文署體育資

助評審委員會通過後交由民政局批核。本地大型國際賽事評分制度

見附件 G(此附件只提供英文版本)。 

 
(h) 說明活動 C 及 D 遞交活動報告及經審計帳目的延期情況。如有遲

交報告，闡述活動 A、B 及 C 的計分方法 

 
  

 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  有關附件 E，請參閱大型體育活動網站；以及有

關附件 F 及附件 G，請分別參閱此報告書附錄 9
的附件 VIII 及附件 IX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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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活動 C 而言，活動的結束日期為 2017 年 5 月 28 日。受資助者

分別於 2017 年 11 月 2 日（即 6 個曆月內）和 2017 年 9 月 25 日（即

6 個曆月內）遞交了經審計帳目和活動報告。如(a)(i)所述，以活動

後 6 個曆月的方法來計算遲交報告，活動 C 並沒有延交報告的情

況。 
 
 
就活動 D 而言，活動的結束日期為 2016 年 7 月 4 日。受資助者於

2016 年 11 月 25 日（即活動完畢後 6 個曆月內）遞交了活動報告

和經審計帳目。如(a)(i)所述，以設定限期的方法來計算遲交報告，

活動 D 並沒有延交報告的情況。 
 

(i) 舉例說明本地舉行的大型國際活動未用餘額的計算方法 
 

 本地大型國際賽事和本地國際賽事未用餘額的計算方法如下： 
未用餘額 = 批准現金資助額 – (實際支出 X 資助水平%) 
 
例子：在 2018 年有一本地大型國際賽事的批准現金資助額和實際

支出分別為 800,000 元和 605,026.86 元，而資助水平為 70％， 所
以未用餘額的計算方式如下： 
 
 
未用餘額 = $800,000 – ($605,026.86 X 70%) 

= $800,000 – ($423,518.80) 
= $376,481.20 
 

(j) 大型國際活動 A 及 B 的性質及其盈餘狀況 
 

 本地大型國際賽事 A 為亞洲奧林匹克資格賽（乒乓球）。 體育資

助評審委員會審核了有關申請，並建議通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

(體育部份)為有關申請提供最高$800,000 資助額，康文署收取的名

義場地收費為$1,562,878，並建議預留上限$200,000 作為有關賽事

的等額配對資助。除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(體育部份)的資助外，有

關活動的主要收入來源為贊助商贊助費、報名費、廣告費、轉播賽

事費和收取參加者的住宿費等，以上都是令到活動最後出現較多盈

餘的原因。 
 
本地大型國際賽事 B 是亞洲青少年團體錦標賽（壁球），體育資助

評審委員會審核了有關申請，並建議通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(體
育部份)為有關申請提供最高$800,000 資助額，並建議預留上限

$150,000 作為有關賽事的等額配對資助。康文署收取的名義場地收

費為$45,666。除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(體育部份)的資助外，有關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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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的收入主要源自贊助商贊助費及報名費，這是令到活動最後出現

較多盈餘的原因。 

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 

 

    (孔得泉          代行) 

 

 

 

2020 年 6 月 1 日  

副本送：民政事務局局長  (傳真號碼： 2591 5536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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